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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

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9年 11月 19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。会议应参

与表决董事 8 人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人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经董事认真审议、讨论，一致通过如

下决议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》的议案 

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，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

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,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，用于补充公司流

动资金，授信期限一年。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，实

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总额内，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，无需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。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

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，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。 

表决情况：此议案 8名董事同意，0名董事反对，0名董事弃权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》的议案 

为满足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和全产业链战略发展需要，公司对外投资

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小河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主营业务涵盖电视剧制



作、电影发行、演出经纪等。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4,500 万元，其中以

公司拥有的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小河滩 1号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（截

止 2019年 10月 31日，小河滩 1号地土地账面价值 3,867万元，建筑物

账面价值 31.05万元，共计 3,898.05万元）作为非货币出资（最终以转

让日账面价值为准），不足部分以公司自有资金补足。 

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推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，提升

公司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力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

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，进行持续披露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

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 

表决情况：此议案 8名董事同意，0名董事反对，0名董事弃权。 

 

 

 

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


